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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原嘉兴龙鼎大型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

选址位于嘉善县西塘镇龙鼎路 18号，进行预应力砼管桩的生产。本项目总投资

700万元，项目实施后，形成年产预应力砼管桩 50万米的生产能力。

2003年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嘉兴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

《嘉兴龙鼎大型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现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03年 7月，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以报告表备

[2003]0409号予以批复。

受嘉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水知音检测有限公司承担

了本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工作，并于 2019年 11月完成环境

保护自主验收。

在收集有关资料和现场踏勘、调查后，浙江水知音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0年

9月 20日进行了现场验收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本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

收报告。本次验收内容仅涉及固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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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依据

2.1验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号，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主席令 43

号，2020年 9月 1日施行；

（3）《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国发[2011]35号，

2011年 10月 17日；

（4）《“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务院国发[2016]65号；

（5）《“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环办土壤函

[2017]662号；

（6）《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5号，1999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7）《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建立台账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函

[2008]175号，2008年 5月 8日；

（8）《关于进步加强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浙环发[2009]76号，

2009年 10月 28日；

（9）《关于规范危险废物鉴别管理程序的通知》，浙环发[2013]3号，2013年 1

月 21日；

（10）《关于进一步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嘉环发[2013]86号，2013

年 6月 26日；

（11）《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核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14]72号，

2014年 4月 15日；

（12）《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7年修正)》，浙江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17年 9月 30日；

（13）《关于开展全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核查工作的通知》，嘉环发[2018]8号；

（14）《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浙环

发[2019]2号，2019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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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清废攻坚战 2019年工作计划》，的通

知(浙环发[2019]7号)。

2.2相关标准

（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环境保护部令第 39号)；

（2）《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34330-2017) (2017年 8月 31日)；

（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2013

年修正)；

（4）《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 (2013年修正)；

（5）《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8-2019)；

（6）《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 2025-2012)；

（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GB 5085.1-2007)；

（8）《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GB 5085.2-2007)；

（9）《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 5085.3-2007)；

（10）《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GB 5085.4-2007)；

（11）《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GB 5085.5-2007)；

（12）《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 5085.6-2007)；

（13）《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14）《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核查报告编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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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概况

3.1 项目基本情况

3.1.1 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情况见表 3-1。

表 3-1 项目建设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评及批复中的要求 实际情况

建设地点 嘉善县西塘镇龙鼎路 18号 嘉善县西塘镇龙鼎路 18号

建设内容 年产预应力砼管桩 50万米 年产预应力砼管桩 50万米

固废环保工程

对固体废弃物一燃煤灰渣，可综合利用

(供给水泥厂、砖瓦厂作原料)，在及时

收集并外卖的情况下，该项目不会产生

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污水处理站产生

的泥浆若随意堆放，会产生二次污染而

影响环境，若做到及时回用，可减轻对

环境的影响。

由于燃煤锅炉已拆除，故无燃

煤灰渣；清洗废水经沉淀后产生

的污泥回用于生产；本项目固体

废弃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职

工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后。

3.1.2 地理位置

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项目选址于嘉善县西塘镇龙鼎路 18号，

芦墟塘航道（规划 IV级）嘉善经济开发区航段右岸。其周围环境现状如下：东

面邻龙鼎路，隔龙鼎路为厂房；南面邻浙江万美士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南侧 240m

处为邗上村；西面邻芦墟塘，隔芦墟塘为厂房；北面邻平黎线，隔平黎线为厂房。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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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理位置图

3.2 项目工艺流程

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下图：

图 3-2 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水泥、黄沙、石料、水及外加剂按定配比通过喂料机进入搅拌站进行搅拌生

产混凝土，钢筋经切断，墩头及滚焊成钢膜，混凝土倒入钢模中使用张拉机进行

张拉，在用离心机离心成型，再使用锅炉生产的蒸汽进行养护，完成后进行脱模，

完成后使用蒸压釜蒸压，完成后即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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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主要设备

表 3-2 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台） 现实际数量（台） 备注

1 龙门吊车 2 2 /

2 搅拌站 1 1 /

3 钢筋切断机 1 1 /

4 高压釜 1 1 /

5 钢筋滚焊机 1 1 /

6 10t/h锅炉 2 0 燃煤锅炉

7 张拉机 1 1 /

8 离心机 2 2 /

9 10t/h燃气锅炉 / 1 天然气锅炉

10 钢筋墩头机 1 1 /

11 喂料机 3 3 /

12 空压机 2 2 /

3.4 原辅料情况

表 3-3 原辅料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料名称 单位 环评审批用量 实际消耗量 备注

1 水泥 t/a 40000 35000 /

2 黄砂 t/a 40000 35000 /

3 石子 t/a 80000 75000 /

4 PC钢材 t/a 9000 8000 /

5 外加剂 t/a 300 270 /

6 煤 t/a 3000 0 由天然气代替

7 天然气 万 m3/a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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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变动情况

经验收调查：

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方面无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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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报告表固废情况主要结论及批复意见

4.1 环评固废情况主要结论

对固体废弃物一燃煤灰渣，可综合利用(供给水泥厂、砖瓦厂作原料)，在及

时收集并外卖的情况下，该项目不会产生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污水处理站产生

的泥浆若随意堆放，会产生二次污染而影响环境，若做到及时回用，可减轻对环

境的影响。

4.2 环保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意见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以报告表备[2003]0409 号文件对项目环评报告

表进行了批复，固体废弃物及时收集，综合利用，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具体内容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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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废产生处置情况

项目副产物产生情况见表 5-1。

表 5-1 项目副产物产生情况表

序号 固废名称 产生工序 属性 固废代码 处置方式
环评产生量

（t/a）

2019年实际折合

年产生量（t）

1 泥浆 污水站 一般固废 / 回用 / /

2 生活垃圾 职工生活 一般固废 /
环卫部门统一清

运处置
/ 30

综上所述，本项目由于燃煤锅炉已拆除，故无燃煤灰渣产生；清洗废水经沉

淀后产生的污泥回用于生产；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员工生活垃圾，职工生活

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后。

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能得到妥善的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

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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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固废仓库建设及管理情况

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无危废产生，故公司未建设危废仓库，污

泥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设有分类垃圾桶进行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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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保措施及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7.1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环评报告表规定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表见表 7-1。

表 7-1 环评报告表规定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表

项目 环评污染防治措施 实际落实情况 是否符合要求

固废

对固体废弃物一燃煤灰渣，可综合利

用(供给水泥厂、砖瓦厂作原料)，在

及时收集并外卖的情况下，该项目不

会产生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污水处

理站产生的泥浆若随意堆放，会产生

二次污染而影响环境，若做到及时回

用，可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由于燃煤锅炉已拆除，

故无燃煤灰渣；清洗废水经

沉淀后产生的污泥回用于

生产；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

要为员工生活垃圾，职工生

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

一清运后。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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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环评批复意见的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批复意见落实情况见表 7-2。

表 7-2环评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情况 落实情况

建设

地点
嘉善县西塘镇龙鼎路 18号 嘉善县西塘镇龙鼎路 18号 符合批复要求

建设

规模
年产预应力砼管桩 50万米 年产预应力砼管桩 50万米 符合批复要求

固废

防治

方面

对固体废弃物一燃煤灰渣，可综合

利用(供给水泥厂、砖瓦厂作原

料)，在及时收集并外卖的情况下，

该项目不会产生固体废弃物污染

问题。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泥浆若随

意堆放，会产生二次污染而影响环

境，若做到及时回用，可减轻对环

境的影响。

由于燃煤锅炉已拆除，故

无燃煤灰渣；清洗废水经沉淀

后产生的污泥回用于生产；本

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员工

生活垃圾，职工生活垃圾由当

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后。

符合批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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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8.1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在项目建设中认真落实了国家建设项目

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局对该项目环评的有关批复意见，履

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的有关要

求。

8.2 固废管理建议

企业应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完善内部环保管理制度，强化从事环保工作

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各项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及时清运处置。

8.3 固废调查结论

浙江龙鼎混凝土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无危险废物产生，主要固废为泥浆以及员

工生活垃圾，泥浆直接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综上所述，该项目固体废物处置等方面基本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符合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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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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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司更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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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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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自主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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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厂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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